关于启用《2005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》的通知

教学司函[2005]97号  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高校招生办公室：

为提高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化管理水平，2005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硕士研究生招生网上采集考生报名信息，取消了在传统报名方法中用于校对考生报名信息和存入个人档案的《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考生登记表》。录取考生的有关信息由招生单位打印盖章后，存入考生个人档案。为方便开展此项工作，我司制定了《2005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》统一样式（见附件）。请招生单位按该样式自行制表，填写后加盖单位公章，存入考生个人档案。

请各省级招办立即转发本省（区、市）所有硕士生招生单位。

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       
2005年8月4日        
2005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

录取单位名称:

	报名号
	
	考生编号
	
	考生照片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婚姻状况
	
	

	出生日期
	
	民   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籍    贯
	
	

	证件类型
	 
	证件号码
	
	

	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
	

	入学前人事档案所在单位
	 
	邮政编码

	入学前人事档案单位通信地址
	 
	 

	入学前工作或

学习单位
	

	毕业学校、毕业年月、所学专业
	 
	最后学位
	

	
	
	最后学历
	

	
	
	学历证书编号
	

	考生来源
	 
	考试方式
	
	现役军人
	

	初  试  成  绩

	考试科目
	政治理论
	外国语
	业务课一名称
	业务课二名称
	总分

	成  绩
	
	
	
	
	

	复 试 成 绩
	同等学力加试成绩

	
	加试科目
	加试科目一名称
	加试科目二名称

	
	加试成绩
	 
	 

	何时、何地、

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


	

	何时、何地、

何原因受过何种处罚
	

	家 庭 主 要 成 员

	姓  名
	与本人关系
	在何单位工作、任何职务
	联 系 电 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学习与工作经历（高中毕业后起）

	起止年月
	学   习   或   工   作   单   位
	任 何 职 务

	—
	
	

	—
	
	

	—
	
	

	—
	
	

	录  取  情  况

	院系名称
	

	录取专业
	 

	研究方向
	

	录取类别
	

	定向、委培单位
	 

	保留入学资格年限
	 

	招生单位录取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招生单位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“籍贯”、“学历证书编号”由招生单位重新采集。

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制表        
